
台南區高中職、五專升學進路一覽表 

115.3 彙整 【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 115 學年度簡章】 

管道 高中職免試 高職特招 
高職 

實用技能學程 
五專完免 五專優免 五專聯免 

區域 台南區 台南區 台南區 
全國 

(只能報一校一系) 
全國 

南區 

(只能報一校) 

校內
收件
時間 

6/24(三)家長學生至
校簽名及繳交報名表 

3/2(一)至 3/6(五) 5/7(四) 
4/23 日(四)至

4/28(二) 
5/7(四)至 5/13(三) 6/1(一)至 6/5(五) 

考試
時間 

會考 
5 月 16(六)至 17(日) 

4/11(六)     

志願
選填
時間 

6/18 (四) 12:00 至 
6 /23 (二)17:00 止 

   
6/4 (四)10:00 至 
6/8(一)17:00 止 

7/3 公告名單 

放榜
時間 

7/7 (二)11:00 6/11(四) 6/11(四)10:00 5/14 (四)10:00  6 /11(四)09:00  7/8 (三)現場分發 

報到 7/9 (四)9:00-11:00  6/12(五)9:00-11:00 
5/18(一)09:00 起 

至 5/29 (五)12:00 止 
6/15(一)12:00 止  

採計
項目 

1.志願序 
✓ 12-8 分 

2.多元學習表現 
✓ 上限 50 分 
✓ 競賽上限 10 分 
✓ 獎懲上限 15 分 
✓ 服務學習上限 15

分(50 小時) 
✓ 社團上限 15 分 
✓ 體適能上限 10 分 
✓ 語言認證上限 5

分 

3.就近入學 
✓ 10 分 

4. 國中教育會考 
✓ A++每科 7 分 
✓ A+每科 6 分 
✓ A 每科 5 分 
✓ B++每科 4 分 
✓ B+每科 3 分 
✓ B 每科 2 分 
✓ C 每科 1 分 
寫作測驗 
✓ 6 級分得 1 分 
✓ 5 級分得 0.8 分 
✓ 4 級分得 0.6 分 
✓ 3 級分得 0.4 分 
✓ 2 級分得 0.2 分 
✓ 1 級分得 0.1 分 

1.錄取門檻 
✓ 是否參採教育會

考 

2.術科測驗 
✓ 依各科別規定 

3.資料審查 
✓ 多元學習表現 
✓ 依各科別規定 

4.面試 
✓ 依各科別規定 

1.技藝教育課程 
✓ 修習點數 

2.職群成績 

3.特殊表現得分 
✓ 競賽等 

1.不採計會考 

2.依各校各科系規定 

3.招生學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南臺科技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 
黎明技術學院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中臺科技大學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文藻外語大學 
慈濟大學（五專部） 
康寧大學（五專部） 

1.志願序 
✓ 26-21 分 

2.多元學習表現 
✓ 上限 15 分 
✓ 競賽 7 分 
✓ 服務學習 15 分 

(60 小時) 

3.技藝優良 
✓ 上限 3 分 
✓ 技藝教育課程成

績 

4.弱勢身分 
✓ 上限 3 分 

5.均衡學習 
✓ 上限 21 分 

(每項 7 分) 
✓ 健康與體育、藝

術、綜合活動、
科技等四學習領
域五學期平均 60
以上 

6.國中教育會考 
✓ A++每科 6.4 分 
✓ A+每科 6 分 
✓ A 每科 5 分 
✓ B++每科 4 分 
✓ B+每科 3 分 
✓ B 每科 2 分 
✓ C 每科 1 分 

7.寫作測驗 
✓ 6 級分得 1 分 
✓ 5 級分得 0.8 分 
✓ 4 級分得 0.6 分 
✓ 3 級分得 0.4 分 
✓ 2 級分得 0.2 分 
✓ 1 級分得 0.1 分 

1.多元學習表現 
✓ 競賽上限 7 分 
✓ 服務學習上限 7

分(56 小時) 
✓ 獎懲上限 4 分 

(無小過) 
✓ 體適能上限 6 分 

2.技藝優良 
✓ 上限 3 分 
✓ 技藝教育課程成

績 

3.弱勢身分 
✓ 上限 2 分 

4.均衡學習 
✓ 上限 6 分 

(每項 2 分) 
✓ 健康與體育、藝

術、綜合活動、
科技等四學習領
域五學期平均 60
以上 

5.適性輔導 
✓ 上限 3 分 
✓ 生涯輔導手冊-生

涯發展規劃書 

6.國中教育會考 
✓ 上限 15 分 
✓ A 每科 3 分 
✓ B 每科 2 分 
✓ C 每科 1 分 

7.其他(依各校) 
✓ 上限 5 分 

同分
比序
原則 

1.總積分 

2.志願序 

3.多元學習表現總積

分 

4.國中教育會考總積 

分 

5.會考加註標示 

6.志願序內之學校序

及科別序 

   1.均衡學習 
2.技藝優良 
3.志願序 
4.弱勢身分 
5.多元學習表現 
6.會考加寫作測驗 
7.服務學習 
8.競賽 
9.國文 
10.數學 
11.英語 
12.自然 
13.社會 
14.寫作測驗 

依各校各科別加權 

簡章
QR 

CODE 

      

☏  文賢國中教務處 06-2587571 轉 106.107.108  輔導室 109.115  ☏ 


